
2018年凤泉区人大预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一）部门职责

 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简称区人大常委会，是区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对区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由区人民代表大会在代表中选举主任、副主任若 干人和委员若干人组成。其组成人员的名额为32人。区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如果担任上述职务，必须向常 委会辞去常委会的职务。每届任期同区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它行使职权到下届区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常委会为止。
一、草拟有关文件，汇编印发人大常委会工作信息和人大常委会工作大事记。二、筹备区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人大常委会会议和主任会议；负责区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人大常委会议、主任会议、区人大机关会议的记录、审议意见及会议纪要的编发工作。三、督办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意见，负责检查常委会议、主任会议及机关 重要会议决定、事项的落实。四、负责文电的分发、传阅、催办、归档、清销及有关信函、报刊、材料的收发工作。五、负责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统一活动的组 织安排工作。六、负责机关干部、职工政治、业务学习的组织安排工作。七、负责机关老干部工作。八、负责机关安全保卫、财务管理、生活福利、接待和其它行政 事务工作。九、办理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和领导交办的其它事项。

机构设置：凤泉区人大内设办公室、选工委、财经委、法工委、城乡委、教工委等六个科室。

（三）人员构成情况：截至2017年底，凤泉区人大共有在职人员15人

 （四）预算年度主要工作任务：纳入凤泉区人大常委会2018年度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单位包括：凤泉区人大常委会本级。
二、包括本级预算和所属单位预算在内的汇总预算

无此项目

三、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说明
1.收入预算说明
    2018年收入预算241.77万元，其中：财政拨款241.77万元；缴入预算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
2.支出预算说明
    人员经费安排208.07万元，财政供养人员32人，其中：在职15人，退休17人。

          公用经费安排安排 33.7 万元，其中：办公经费5.3万元；车辆运行费用2万元；通讯补2.2万元；邮电费1.7万元；公务接待2万元；人大九届一次会议经费10万元；人大代表活动经费10.5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说明

无
四、预算安排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办公经费5.3万元

车辆运行费用2万元

通讯补2.2万元

邮电费1.7万元

公务接待2万元

人大九届一次会议经费10万元

人大代表活动经费10.5万元
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无

专业性较强的名词解释

财政拨款收入：指区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三）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四）机关运行经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重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逐步公开）

    我单位无此项目
八、“三公”经费增减变化原因等说明

（一）因公出国（境）费

      2018年我单位无因公出国（境）费用
公务用车购置、车辆运行费

     2018年我单位车辆运行费用2万元，较上年减少

原因为公车制度改革。无公车购置安排。

公务接待费

     2018年我单位公务接待2万元，较2017年持平。

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止2017年12月31日，我单位固定资产车辆无，价值50万元一下的通用设备43台（套）。2018年无购置车辆预算


